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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茶滘“6·30”一般坍塌
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6月 30日 15时 52分左右，荔湾区茶滘街辖内花地大道

北123号盛会 KTV废旧设备拆除回收作业现场，发生一起坍塌事故，

造成正在建筑物内作业的1名人员死亡。

事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立即

赶赴现场指导和组织救援行动。应急救援结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受区政府委托，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政府办、区住房建设园林局、

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和茶滘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迅速成立了由区应急

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荔湾茶滘“6·30”事故调查组（以下

简称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同时聘请了3名建筑领

域专家参与技术原因调查分析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询问调查、有关资料的调查分

析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

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

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建议。



2

荔湾茶滘“6·30”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作业项目概况

1.事发项目。广州市荔湾区名模吧废旧设备器材拆除回收作业项

目（以下简称盛会 KTV回收项目），是对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

北123号上广州市荔湾区名模吧（以下简称盛会 KTV）经营范围内的

废旧设备器材进行拆除回收，回收主要包括：30余台分体式空调、

电线、消防水管、过道及包厢金属门框等场内所有金属和杂物，回收

总价（废旧设备价值抵扣拆除作业费用后）为6.8万元。

2.临近项目。广州市盛苑酒家有限公司废旧设备器材拆除回收作

业项目（以下简称盛苑酒家回收项目），是对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花地

大道北123号上广州市盛苑酒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苑酒家）经营

范围内的废旧设备器材进行拆除回收，回收主要包括：3套中央空调、

全部分体式空调、发电机组全套、变压器、照明设备、电线、电缆、

载人电梯、运菜梯、水管、消防管、天花通风管、煤气管、厨具及鱼

池具、厨房通风系统和楼顶铁棚等场内所有金属和杂物，回收总价（废

旧设备价值抵扣拆除作业费用后）为87万元。

以上两个项目虽然均由郑某豪承揽，但发包主体不同，且作业范

围没有交叉，因而盛会KTV回收项目与盛苑酒家回收项目之间相互独

立，没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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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发作业项目的范围

（二）相关人员及单位基本情况

1.江某杰
[1]
、吴某全

[2]
，盛会KTV回收项目的共同发包方，该项

目中江某杰为主要负责人。

（1）事发前江某杰和吴某全未在广州市荔湾区名模吧完成股权

[1] 男，53岁，广东广州人，广州盛苑酒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广州市荔湾区名模吧股东之一。
[2] 男，48岁，广东陆丰人，广州市荔湾区名模吧实际经营主要负责人、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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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等手续，盛会KTV内涉事废旧设备器材仍然权属于公司股东江某

杰和吴某全；（2）盛会KTV回收项目没有得到公司授权；（3）盛会

KTV回收项目的具体工作，全程均由江某杰直接负责对接，江某杰起

到了主导作用；（4）盛会 KTV回收项目全部回收款由吴某全的个人

账号收取。

综上认定江某杰、吴某全为该项目的共同发包方，且江某杰为

主要负责的一方。

2.郑某豪
[1]
，盛会KTV回收项目承揽方的主要负责人。2024 年 6

月 28日，与江某杰以口头（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由郑

某豪承揽盛会 KTV 回收项目；郑某豪在 6月 28日向吴某全缴清 6.8

万元回收款后6月 29日便组织展开拆除回收作业。

郑某豪同时也是盛苑酒家回收项目的承揽方，2024年6月22日，

郑某豪与广州市盛苑酒家有限公司签订了《拆除回收合同》，郑某豪

在6月22日向酒店股东共计转账87万元回收款后便进场组织展开盛

苑酒家设备拆除回收项目作业。

3. 广 州 盛 苑 酒 家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017397153038，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为伍拾万元整，成立日期为2002年 6月 13日，经营范围为

餐饮业。事发前，已于2024年 6月 17日起停止营业。

4.广州市荔湾区名模吧，外立面悬挂“盛会 KTV”字样，2022

[1] 男，28岁，广西陆川人，废品拆除回收个人包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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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 21日由原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9YAP0FXP，公司实际股东为江某杰、吴某全，分

别占股53%和 47%。事发前，已于 2024年 6月 17日起停止营业。

5.广州市荔湾区茶窖街茶滘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茶

滘联社），荔湾区花地大道北 123号的出租方和物业管理方。上世纪

80年代末，上述地块被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信

托）征用但长期空置，经协商交由茶滘联社代管；2002 年 1月 1 日

起，江某杰等与茶滘联社签订协议承租了上述地块并建设了相关建筑

物；承租期间，因广东信托破产重组，2017 年 6 月该地块权属方变

更为广州市万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万溪），但该地块

仍由茶滘联社代管。事发前广州万溪计划收回该地块，根据相互间合

同约定承租方于6月 17日起停止营业并组织清场；但直至事发前清

场工作仍未结束且尚未完成交接手续，事发时该地块仍由茶滘联社负

责物业管理。

（三）涉事设备基本情况

事故中掩埋在坍塌建筑废墟下的设备，是死者李某
[1]
于2023年 2

月 21日以 10.6 万元的价格购入的二手微型挖掘机（以下简称涉事挖

掘机），制造商为日本洋马株式会社，设备型号为VI030-5B，制造

许可证号AF36597，出厂编号172A47-67090，机械质量4120Kg，长

[1] 男，23岁，广西桂平人，无固定工作单位，微型挖掘机驾驶员，本次事故中的死者；事发前由郑某豪按 1400元每天的价

格雇佣（自带设备）前来从事废旧设备拆除回收作业，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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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0mm、宽 1550mm、高 1570mm，驾驶室为敞开式遮阳棚，作业前已

经将铲斗更换为了破碎头。

图2 涉事同款挖掘机（洋马VI030-5B）样图

图3、4 涉事挖掘机铭牌及破碎头的照片

（四）事发项目及临近项目组织情况

事发前，郑某豪已于 2024年 6月 22日开始组织实施盛苑酒家回

收项目作业，主要方法是首先组织工人对盛苑酒家内回收价值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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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空调、发电机、电梯等进行人工拆除，而后为回收嵌入吊顶内的

电线、消防水管、通风管等组织挖掘机进入每层楼使用破碎头破拆吊

顶装修，同时为了方便挖掘机进入房间和搬运大件物品破拆了盛苑酒

家部分墙壁。

6 月 29 日起，郑某豪采取上述同样方式组织郑某
[1]
、郑某某

[2]

和李某三名工人实施实施盛会KTV回收项目作业。

（五）事故发生经过

6 月 30 日下午 13时 30 分左右，郑某豪组织郑某、郑某某、李

某开始下午的作业，并做如下分工安排：李某独自在盛会 KTV东侧建

筑一楼内操作涉事挖掘机拆除石膏板吊顶、金属门框装饰和妨碍挖掘

机作业的墙壁；郑某某在盛会KTV西侧部分二楼人工拆除电线、网线、

音箱线等；郑某在KTV西侧部分一楼大厅内分类整理李某和郑某某拆

卸下来的废旧器材。

15时左右，郑某豪在巡查时最后一次见到李某，据其描述：李

某正在操作涉事挖掘机拆除东侧建筑一楼内第三间（由北至南）包厢

吊顶，当时已经拆除了两间包厢的吊顶、金属门框和隔断墙壁。

15时 52分左右，李某所在的东侧建筑整体突然坍塌，李某连同

涉事挖掘机一同被压埋在楼板废墟下。

[1] 男，52岁，广西陆川人，无固定工作单位，事发前由郑某豪按 300元每天的价格雇佣前来从事废旧设备拆除回收作业，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 男，36岁，广西陆川人，无固定工作单位，事发前由郑某豪按 300元每天的价格雇佣前来从事废旧设备拆除回收作业，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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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响应及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6 月 30日 15时 52分左右事故发生后，郑某豪和现场作业工人

立即前往坍塌房屋处查看，发现李某被压埋在楼板废墟下，尝试施救

无果。

15时 55分，周边群众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茶滘街派出所民警

接警后立即前往事发现场设置警戒并展开处理。

16时 00分左右，郑某豪通过手机向江某杰报告了事发情况，江

某杰随即赶往事发现场。

16时 10分左右，120急救人员、119消防救援人员相继赶到现

场开展应急处置。

16时 19分，接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报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

房建设园林局、区公安分局、茶滘街道办事处等迅速派员赶赴现场，

开展处置工作。区住房建设园林局紧急组织了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

使用挖掘机、起重机等专业设备协助开展救援。

19时 19分，荔湾区委区政府通过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发布了该起

事故的情况通报。

20时 27分，李某被从坍塌废墟中救出后立即送往荔湾区中心医

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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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报事故信息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迅

速，救援措施得当，信息发布及时，无衍生事故，应急处置评估为良

好。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和善后情况

事故造成李某1人死亡
[1]
。经调解，死者家属与事故各方达成了

赔偿协议，事故善后工作得到了妥善处理。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紧急组织应急救援队伍

到场从事清理现场、参与救援等具体工作，共计花费58912元；在应

急救援结束后，茶滘街道办事处组织事故周边受影响商铺和居民展开

调解工作，共计赔偿122148.27元。上述两项费用应当纳入直接经济

损失统计
[2]
。

综合上述情况，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T6721-1986）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

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号）等规

定，截止至目前，核定该起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08.11 万元。

四、现场勘察情况

（一）现场建筑基本情况

[1]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因推断：颅脑损伤。
[2]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1986）第 2.2条“2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范围 2.2善后处理费用：包

括处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现场抢救费用、清理现场费用、事故罚款和赔偿费用”。



10

1.花地大道北 123 号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茶滘街花地大道北

以东、花蕾路以南，占地面积3467平方米。

图5 花地大道北123号俯视图

2.其中蓝色虚线部分为盛苑酒家经营范围，主体为一栋二层（局

部三层）框架结构建筑物（以下简称主体建筑），主体建筑占地面积

约2600m
2
，总建筑面积约4380m

2
，事发时正在进行废旧设备器材拆除

回收作业。经现场勘察可见，事发时已经拆除了分体空调、厨具、鱼

池具、消防管、水管、天花通风管、煤气管、厨房通风系统和楼顶铁

棚等，拆除进度已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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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主体建筑废旧设备器材拆除回收进度情况

3.其中红色虚线部分为盛会KTV经营范围：其中，西侧区域为主

体建筑的一部分；东侧区域为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独立建筑物（在事

故中坍塌，以下简称东侧建筑），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4m、占

地面积约120m
2
、建筑面积约240m

2
，其内部为KTV包厢，首层为砌体

结构，与主体建筑连通，二层为混凝土梁板结构，以上为金属棚。

图8、9 盛会KTV俯视图、事发前正门外立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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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发后现场可以看到，东侧建筑的二层梁板为后加建结构，采

用植筋法把结构梁的四根梁纵向钢筋植入主体建筑二层梁内，由于没

有使用植筋胶，二层楼板坍塌时已经造成钢筋全部拔出，只剩下每根

梁位的四个植筋孔。

图10 主体建筑二层梁上的植筋孔

（二）事发建筑坍塌情况

东侧建筑的内部为 KTV包厢，事发时郑某豪安排李某驾驶挖掘机

在东侧建筑一楼内拆除吊顶、金属门框和部分隔断墙壁，建筑物承重

结构被破坏导致整体失稳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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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盛会KTV东侧建筑整体坍塌

（三）涉事设备情况

1.事发时，挖掘机正在东侧建筑一楼正中央略偏南侧处作业，整

台挖掘机被东侧建筑坍塌后的楼板废墟压埋，司机位在北、破碎头朝

南。

图12 涉事挖掘机在东侧建筑坍塌会后废墟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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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应急救援处置结束后，被压在楼板废墟底下的挖掘机被拖

出来，可看到敞开式遮阳棚及驾驶位被压瘪砸烂，斗杆油缸被压弯。

图13 涉事挖掘机事后照片

五、事故发生原因及存在的其他问题

（一）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经综合分析认定，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工人李

某在使用挖掘机拆除废旧设备器材和破除阻碍通行的墙体过程中，

破坏了建筑物的承重结构
[1]
导致建筑物失稳坍塌。

（二）事故间接原因

1.郑某豪，在作业前未组织排查并准确掌握承重结构分布情况

[1] 《广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五）项“房屋使用过程中，禁止下列危及房屋建筑结构安全的行为：（五）

其他危及房屋建筑结构安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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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必要安全事项，直接指挥工人进入建筑物内执行拆除作业
[1]
；未

对工人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2]
；在拆除作

业过程中对可能破坏承重结构的情况未及时开展排查并采取有效应

对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3]
。

2.江某杰、吴某全，未将建筑物承重结构分布情况等必要安全

事项向承揽方进行交底
[4]
；以包代管，未对发包项目的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5]
；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可能

破坏承重结构的情况并消除事故隐患
[6]
。

（三）存在的其他问题

茶滘联社，作为涉事地块的物业管理方，未及时将事发项目开工

情况向属地街道报告，作业期间也未对事发项目进行检查巡查。

六、属地政府履职情况

[1]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承包单位、承租单位应当了解掌握承包、承租的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

备的有关安全事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

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

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防范措施，

以及发生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的应急措施等事项告知从业人员，保障从业人员的知情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的，应当向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告知生产经营项目、场所的现场危险源、逃生路线等有关安全事项......”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

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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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项目属于零星作业，发生茶滘街道办事处管辖区域内。近年

以来该街道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等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监管履职情况如下：

（一）对标对表备案程序，严格审批工程备案

该街道由经济发展办公室和综合执法二分队承接小额工程备案

工作，指定专人作为工程备案专干，要求施工单位按照备案程序、备

案资料进行申请，由专干对资料审核无误，并由工程所在居委上门核

实核查后，在施工方落实监理单位的基础上才予以备案。2024 年小

额工程完成备案18家次，其中正在施工11家次，已完工7家次。

（二）建立健全常态化机制，强化重点监管

该街道落实“周检查+月清查”双查机制，按照“一线三排”要

求，以主要领导挂点社区网格形式，在重要时间节点，对重点监管单

位定期、不定期开展隐患整治、专项检查；联合相关部门、科室、居

委会等经常性对小额工程进行执法检查；针对工程领域常见风险隐

患，定期对在建小型工程、大型建筑工地进行安全生产巡查工作；严

查严管抢进度、赶工期、无证上岗、不按要求使用安全防护用品等违

规行为，对发现的隐患向企业下达整改文书，并开展“回头看”整治

行动，对拒不整改的坚决立案查处。2024 年对小额工程进行巡检巡

查174家次，现场普法教育125家次。

（三）加大执法力度，有效预防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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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街道依法科学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厘清监

管备案主体，加大执法检查和巡查力度，严格落实小型工程执法检查，

其中2020年立案 7宗、2021 年立案 5宗、2022 年立案 10宗、2023

年立案 13宗，2024年对小额工程安全生产特种作业类违法立案处罚

4宗，处罚金额3万元，向相关行业部门移交安全生产执法线索3条。

（四）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培训教育

该街道狠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每年与辖区内建筑工地

单位签订《茶滘街辖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书》，督促履行《安

全生产法》规定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七项职责和“一线三

排”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施工单位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定期对从

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切实把制度落实到位。2024 年签

订辖内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承诺书 190份，涉工程领域购买安责

险21份。2024年上半年，该街道组织辖内在建小型工程、大型建筑

工地施工方及监理方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和安全培训共 3场，邀请应

急协会专家对建筑领域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进行讲解。

2024年6月17日广州万溪为收回场地对花地大道北123号进行

了围蔽，事发前茶滘联社和项目相关方均未向属地街道报告相关情

况。事发前该街道不知晓事发项目，未组织工作人员进入围蔽区域内

部进行检查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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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有关人员和事项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郑某豪，盛会KTV回收项目承揽方的主要负责人，对事故发

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1]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2.江某杰，作为盛会KTV回收项目发包方的主要负责人，未对

可能破坏承重结构的情况及时开展排查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消除事

故隐患
[2]
，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3]
的规定，对其给

予行政处罚。

3.吴某全，作为盛会KTV回收项目发包方之一，对事故发生负

有管理责任，建议由茶滘街道办事处对其进行约谈提醒。

4.李某，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

议免于追究责任。

（二）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区安委办会同区住房建设园林局依据《荔湾区安全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

十的罚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

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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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
[1]
的规定对茶滘街道办事处进行

约谈，督促其加强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监管。

2.建议由茶滘街道办事处对事发项目发包方和承揽方的相关负

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其及时依法依规整改发现的问题，避免再次发生

类似事故。

3.建议由茶滘街道办事处对茶滘联社进行约谈，督促其依法规范

开展物业管理工作。

八、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暴露出了事故责任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以包代管，在

不掌握作业环境中安全风险的情况下，组织工人作业造成后果。

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事故各方要汲取教训，全面规范自身行为。一是发包方和

承揽方要严格落实自身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从严做好作业前隐患排查

和技术交底等工作，杜绝以包代管、监管缺失等违法违规行为；二是

发包方和承揽方要自觉学习《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反思自身存在的短板问题，深入剖析事故教训，

杜绝发生类似问题；三是茶滘联社要建立健全对所属物业管理范围内

工程作业的申请备案、巡查监管、隐患排查、反馈上报等流程制度，

从严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四是相关方等要引以为戒，严格规范依

[1] 《荔湾区安全生产诫勉约谈制度》第四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启动诫勉约谈机制：（三）街道辖区内发生

安全生产死亡 1人以上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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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作业审批报备和安全生产管理等工作，杜绝发生

二次事故。

（二）茶滘街道办事处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安全监管。

一是组织辖内企业开展一次事故警示教育；二是采取多种方式开展零

星作业和小型工程等安全宣传、培训、教育工作，将开工登记备案管

理要求和防范事故安全知识宣传到户到人，切实提高市民群众安全意

识和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三是要进一步理顺内部闭环管理工作机制，

加强对各级检查巡查人员的培训力度，督促执法人员和社区网格员落

实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全覆盖安全巡查，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盲区，

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